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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全资孙公司江苏联环健康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环大药房”）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联

环大药房在许可范围内有偿使用公司已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商标

（注册证号：1038793、103879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合法拥有商标

（注册证号：1038793、1038794），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孙公司联环大药房有意

使用该商标从事工商登记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联环大药房具有良好的市场形

象，所经营的产品与公司生产经营的产品不构成同业竞争，经充分协商，为进一

步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创造更高的品牌价值，实现共赢，公司与联环

大药房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联环大药房在许可范围内有偿使用公司

已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商标（注册证号：1038793、1038794），联

环大药房向我公司每年支付许可使用费 2 万元（含税），许可使用期限为 5 年，

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起算。 

2020 年 8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关联方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与联环大药房的交易为关

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振华 

注册资本：79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文峰路21号 

经营范围：药品、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一类、

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消毒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针织纺品、五金家电的零

售；中医门诊（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市场推广，

健康保健咨询、医药信息咨询，按摩推拿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普通货物仓储、配送服务。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第一条 许可商标 

甲方将其拥有的注册号为 1038793、1038794 的商标以非独占、不可转让的

方式许可乙方（含乙方控制的企业，下同）使用。 

第二条 许可范围 

甲方许可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将许可商标用于

商标权证核定范围内的所有商品，许可使用范围包括销售宣传、展览展示等经营

活动等。 

第三条 许可期限 

许可使用期限为 5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起算。合同期满，如需延长使用



期限，由双方另行签署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第四条 许可使用费用 

甲乙双方同意，商标许可使用费用为 2 万元/年（含税），乙方应于次年 1

月 31日前支付上年度商标许可使用费用。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保证，许可商标为其合法所有且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的注册商标，

甲方有权依照本合同约定将许可商标许可给乙方使用。 

2、本合同签署后，由甲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办理商标许可备案

手续。 

3、甲方在许可商标有效期满前为许可商标申请续展并支付相关费用，确保

许可商标在本合同约定的许可使用期限内持续有效，不会因商标有效期届满而影

响乙方正常使用。 

4、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使用许可商标的进行的销售宣传、展览展示等行

为，乙方应积极配合。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不得擅自改变许可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并应严格按照本

合同约定使用许可商标。 

2、乙方在使用许可商标期间，应积极维护甲方商标品牌形象与商业声誉，

不得从事任何有损甲方商标品牌形象与商业声誉的活动。 

3、除乙方所属企业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许可或授权乙方以外的任何第

三方使用许可商标。 

4、乙方保证，其属于零售行业，不会将该商标用于产品生产与产品外包装。 

5、乙方保证，使用许可商标进行的销售宣传、展览展示等经营活动不会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 

6、乙方使用许可商标的过程中有义务配合甲方保护许可商标，当乙方知悉

许可商标受到第三方侵权时，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并与甲方共同采取维权措施。 

第七条 合同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终止： 



（1）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合同。 

（2）本合同期限届满，双方未续签。 

（3）乙方出现严重有损甲方商标品牌或声誉的行为，经甲方通知乙方后终

止。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乙方使用注册商标时，因业务活动出现违法违规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

导致甲方被处罚、索赔或使甲方品牌、声誉受到损害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

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此对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商标使用许可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化定价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充分协商，联环大药房向我公司每年支付许可使用

费 2万元（含税），许可使用期限为 5年，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起算。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是由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而发生，遵循了一般

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 

2、联环大药房具有良好的市场形象，所经营的产品与公司生产经营的产品

不构成同业竞争，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创造更高的品牌

价值，对公司有积极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

或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夏春来、吴文格、钱振华、潘和平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联环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3、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联环药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书面审核意见； 

5、联环药业与联环大药房《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2日 


